莆田市财政局
   文件
莆田市农业农村局
　莆财农〔2024〕93号

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农业农村局关于下达

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

有关补助资金的通知

各县（区、管委会）财政局、农业农村局，湄洲岛财政金融局、农林水局：

为贯彻落实省、市有关乡村振兴工作部署，进一步推进我市乡村振兴朝着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方向前进，根据《中共莆田市委 莆田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莆委发〔2021〕11号）、《中共福建省委扶贫开发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乡村振兴简报>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闽委振兴办〔2023〕10号）、《学习“千万工程”经验 建设美丽乡村三年行动方案》（莆委振兴组〔2023〕5号）、《中共莆田市委组织部 中共莆田市委农办 莆田市农业农村局印<关于选派第七批驻村第一书记和开展“机关+农村”党组织结对共建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莆委组通〔2024〕13号）、《中共莆田市委扶贫开发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2024年乡村“五个美丽”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及市政府批示精神和有关县区资金申请报告，经研究，决定下达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有关补助资金4930万元（附件1），款列“2120814农业生产发展支出”科目报支。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扶持重点

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资金主要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木兰溪流域乡村振兴重点片区建设。每个重点片区补助400万元，补助资金仅用于涉及7个片区32个村的相关建设项目，不得用于片区以外的项目建设。补助资金应用于2024年-2025年新建或在建项目，不得用于2024年1月1日之前已经完工的项目，不得用于涉地、海、林等前期工作未理顺或未完成的项目。各县区要尽快研究拨付此次下达的资金，确保2025年6月底补助项目开工率达50%以上、完工率达30%以上；2025年底前完工率达80%以上；2026年3月底前所有项目全部完工。补助项目属跨村性质的要以乡镇作为项目业主，属于跨镇性质的项目由县区自行确定项目业主。

（二）“机关+农村”结对共建村建设。按照“机关+农村”党组织结对共建的要求，紧盯结对共建任务，建强村党组织、推进强村富民、提升治理水平、为民办事服务，集中优势资源力量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三）加大乡村振兴信息宣传力度。进一步做好乡村振兴信息宣传工作，强化各地经验典型总结宣传，加大学习交流和推广力度，营造浓厚的乡村振兴宣传氛围，下达2024年乡村振兴信息宣传工作补助资金50万元，用于乡村振兴信息宣传、市级美丽庭院牌匾制作、举办乡村振兴现场会等工作。

（四）支持2024年度乡村建设“五个美丽”创建工作。按照做好2024年乡村“五个美丽”建设有关工作要求，紧盯任务目标，统筹整合资源，发挥奖补资金效益，积极引导社会投入，奖补资金不得平均分配，着力培育一批叫得响、推得开、立得住的乡村建设典型示范，推动“五个美丽”向美丽生活、经济美丽转变，让群众在乡村建设中收获更多的幸福感。

（五）支持脱贫村、老少边岛村乡村振兴建设。按照中央、省、市对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的有关要求，突出扶持脱贫村、老少边岛村乡村产业振兴项目，坚持规划长远，着力增强乡村“造血”功能，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促进可持续健康发展，做到乡村发展项目有实力，服务群众有能力。

（六）支持造福工程集中安置区后扶建设。加大对20户以上造福工程集中安置区的后续扶持，确保搬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推动造福工程集中安置区融入乡村振兴大局，依托集中安置区的统一风貌、规范管理，大力扶持发展乡村旅游、特色现代农业等新兴产业，为集中安置区赋能增效。强化集中安置区的安全防范，对集中安置区边陡坡、路、水、电等基础设施予以完善，增强集中安置区抗暴雨、台风等恶劣天气能力；补齐集中安置区内就业、就学、就医、文体等公共服务短板，打造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
二、抓好工作落实

本次资金重点用于木兰溪流域乡村振兴7个重点片区建设、“机关+农村”结对共建村建设、乡村振兴信息宣传、乡村建设“五个美丽”创建、脱贫村、老少边岛村乡村振兴建设和造福工程集中安置区后扶建设等方面，助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有关县（区、管委会）要尽快研究下达此次下达的资金，据实统筹安排相关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对项目完成实施但有结余的补助资金，可统筹调整用于符合各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出范围的项目。
强化资金监管

各县（区、管委会）要按照《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莆田市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莆财农〔2021〕106号）文件要求，精准使用资金，加快项目实施，加强资金拨付、跟踪、监督、检查和管理，发现违规问题及时制止并报告上级财政、农业部门；对虚报、冒领、截留、挤占、挪用财政项目资金的单位和个人，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有关规定处理、处罚、处分，确保资金专款专用；要执行公告公示制度，按照“谁分配、谁公开，谁使用、谁公开，分配到哪，公开到哪”的要求，逐级做好公告公示工作，资金安排情况及时录入全国防止返贫监测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信息系统。要加强项目库建设，资金项目原则上从项目库中选择安排。要规范项目资产管理，及时将资金投入形成的资产纳入监管范围，确保项目持续发挥效益。各县（区、管委会）农业农村局、财政部门要组织做好资金绩效目标管理工作，合理确定绩效目标及指标，扎实做好绩效跟踪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1.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有关补助资金

分配表

2.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有关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3.脱贫村、老少边岛建设项目资金安排表

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农业农村局

                           2024年12月25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有关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县（区、管委会）
	2024年木兰溪流域乡村振兴重点片区资金
	2024年“机关+农村”市级补助
	2024年乡村振兴信息宣传补助资金
	2024年乡村“五个美丽”建设奖补资金
	脱贫村、老少边岛乡村建设、造福工程集中安置区后扶项目资金
	合计

	仙游县
	800
	340
	17
	176
	290
	1623

	荔城区
	800
	110
	5
	50
	40
	1005

	城厢区
	400
	80
	6
	49
	0
	535

	涵江区
	400
	260
	11
	103
	0
	774

	秀屿区
	400
	210
	6
	79
	160
	855

	北  岸
	0
	50
	3
	32
	20
	105

	湄洲岛
	0
	20
	2
	11
	0
	33

	总  计
	2800
	1070
	50
	500
	510
	4930


附件2
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资金
情况
（万元）
	       资金来源
资金性质         
	合计
	本级预算安排
	补助区域

	
	资金总额 
	4930
	4930
	各县（区、管委会）

	
	 其中：财政拨款
	4930
	4930
	

	
	其他资金
	
	
	

	项目实施期目标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扶持木兰溪流域乡村振兴重点片区建设，“机关+农村”结对共建，脱贫村、老少边岛村等乡村振兴项目建设，抓好造福工程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实施“五个美丽”乡村建设，强化乡村振兴信息宣传等。进一步完善片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优化片区整体环境，推动区域协调和融合发展，进一步放大片区的辐射带动效应，引领全市的美丽乡村建设，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绩效目标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内涵解释
(或计算公式）
	计量  单位
	指标目标值

	
	
	
	
	
	
	仙游
	荔城
	城厢
	涵江
	秀屿
	湄洲岛
	北岸

	
	成本指标
	经济  成本  指标
	政策补助补贴标准标准
	反映木兰溪流域项目政策片区标准补助控制情况
	万元/片
	400
	400
	400
	400
	400
	0
	0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补助新建或在建项目数
	反映补助2024至2025年新建或在建项目数量情况
	个
	8
	10
	1
	7
	3
	0
	0

	
	
	
	五个美丽建设点数量
	反映五个美丽建设数量
	个
	1232
	310
	304
	722
	529
	66
	202

	
	
	
	脱贫村、老少边岛村数量
	 反映脱贫村、老少边岛村建设数量
	个
	12
	2
	0
	0
	8
	0
	1

	
	
	
	造福工程集中安置区后扶项目数量
	反映造福工程集中安置区后扶项目建设数量
	个
	2
	0
	0
	0
	0
	0
	0

	
	
	
	全省典型宣传次数
	反映入选《福建省乡村振兴简报》及重要媒体信息数
	条
	12
	6
	6
	8
	6
	2
	3

	
	
	
	“机关+农村”结对共建村（社区）数量
	反映结对共建村（社区）数量
	个
	34
	11
	8
	26
	21
	2
	5

	
	
	质量  指标
	项目开工率
	反映项目开工情况
	%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时效  指标
	项目完成率
	反映项目完工情况
	%
	80
	80
	80
	80
	80
	0
	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
	反映专项补助资金使用规范性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服务对象满意度
	反映项目补助村对项目实施的满意度
	%
	90
	90
	90
	90
	90
	90
	90


	附件3

脱贫村、老少边岛建设项目资金安排表
                                                                          单位：万元

	县区
	序号
	项目单位
	行政村类别
	脱贫户情况
	项目概况
	项目计划总投资
	已完成投资
	申请补助资金
	本次补助资金

	
	
	
	
	脱贫户数
	脱贫人数
	
	
	
	
	

	仙

游

县
	1
	龙华镇金溪村
	脱贫村、老区村、乡村振兴试点村
	25
	86
	金溪村茶事文旅产业发展项目。依托金溪村茶文化公园及农建茶厂，打造将种植、加工、休闲、观光旅游、产业推广融合于一体的新型农村产业旅游项目。完善金溪村茶公园服务中心的配套设施建设，打造集参观、研学、新式茶饮体验为一体的茶旅体验区。
	150
	10
	20
	20

	
	2
	钟山镇钟山村
	脱贫村、老区村
	5
	20
	钟山村路灯及群众活动公园建设项目。拟在钟山村镇府东路至北铺自然村路灯12盏，白石岭自然村8盏。加油站至大厝后自然村10盏。建设钟山村钟山头群众活动公园相关配套设施项目。
	26
	0
	20
	20

	
	3
	钟山镇西林村
	老区村
	25
	91
	西林村知青农旅体验园。计划投资25万元，以“村集体＋企业＋合作社”模式，深挖知青文化，修缮知青电影馆，并以知青曾经耕种的15亩农田为载体，实行水稻、地瓜与麦冬的轮种，再现当年生产、生活场景。策划知青文化体验“半日游”项目，打造具有年代特色的怀旧乡村旅游和研学点，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收入。
	25
	0
	20
	20

	
	4
	钟山镇鸣和村
	老区村
	21
	65
	临鸣新村安置区鸣和村民宿建设项目。拟投资60万元，对鸣和村座落在临鸣新村安置区的三栋房屋二三层进行装修改造，计划建设房屋16间，改造为民宿，增加村财收入。
	60
	0
	30
	25

	
	5
	社硎乡厝洋村
	脱贫村
	10
	39
	厝洋村光伏电站提升改造项目。拟对厝洋村光伏电站进行提升扩建改造，改造面积约300平方米，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23
	0
	20
	20

	
	6
	西苑乡凤山村
	脱贫村、老区村、乡村振兴试点村
	11
	49
	凤山村安置区饮水提升项目。拟在凤山新村安置区建造过滤池两个，一个100m³，铺设自来水管道1000米，满足安置区群众和居住游客用水需要。
	30
	0
	25
	25

	
	7
	西苑乡柳园村
	脱贫村、老区村、少数民族村、边远村
	9
	35
	柳园村野生金银花产业园基地建设。拟在柳园村过溪上方和村小学校周边（村委会流转），打造约100亩的野生金银花产业园基地，签约出租给第三方实施并管理经营，增加村财收入约5万以上。
	280
	30
	20
	20

	
	8
	西苑乡顶东湖村
	老区村
	8
	33
	顶东湖村水坝及灌溉渠道建设项目。拟在顶东湖村正柄建设水坝一个，渠道1公里，用于农田灌溉。
	50
	0
	20
	20

	
	9
	书峰乡兰石村
	脱贫村、老区村、乡村振兴试点村
	50
	182
	兰石村炉前、垅墘村道路肩硬化项目。拟对兰石村炉前、垅墘村道路肩进行硬化，硬化面积1000平方米，并护栏安装300米、一体化太阳路灯20盏等配套设施。
	30
	0
	20
	20

	
	10
	园庄镇霞山村
	老区村、乡村振兴试点村
	20
	72
	霞山村下刘溪至苦坑头便桥建设项目。拟在霞山村下刘溪至苦坑头建设便桥，长43米，宽6米，以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以便10个自然村865名群众生产生活出行。
	55
	20
	20
	20

	
	11
	园庄镇后蔡村
	老区村
	33
	128
	后蔡村灌溉渠道建设项目。拟在后蔡村建设灌溉渠道约6公里，机井2个，修建蓄水设施3处，改良农田两百多亩。
	80
	55
	20
	20

	
	12
	园庄镇塔兜村
	边远村
	22
	75
	塔兜村塔兜水坝和水渠修复项目。拟修建塔兜村塔兜坝和水渠，水坝长约100米、宽40米，水渠长约1.5千米。方便塔兜自然村、下土寨等九个自然村500多亩的农田灌溉。
	150
	10
	20
	20

	
	13
	枫亭镇九社村
	老区村
	9
	33
	九社村文子太阳能路灯建设工程。拟在九社村文子村组，路段2公里预计安装太阳能路灯65盏，预计造价25万元。
	25
	0
	20
	20

	
	14
	游洋镇五星村
	边远村
	53
	171
	五星村道路硬化项目。拟对五星村卫生所经寨前安置区至村小学道路进行硬化，长度650米，宽5米，以及建设相关配套设施项目。
	30
	10
	20
	20

	合计（14个）
	301
	1079
	
	1014
	135
	295
	290

	荔

城

区
	1
	西天尾镇下垞村
	脱贫村
	9
	28
	下垞村头垅组门前池塘，提升修复出水口排水沟100米，促进池塘蓄水利用率，项目预计投资20万元。
	20
	0
	20
	20

	
	2
	西天尾镇象峰村
	老区村
	0
	0
	象峰村西兆组村民运输水果等农产品村道重修，为村民的生产生活创造有利条件，助力村民增加收入，推动乡村经济进一步发展。
	32
	0
	20
	20

	合计（2个）
	9
	28
	
	52
	0
	40
	40

	秀

屿

区
	1
	东峤镇珠江村
	老区村
	4
	13
	珠江村入口处至红色文化广场300米步行道基础建设，其中100米长高3米水沟护砌，300米排水沟护砌
	25
	5
	20
	20

	
	2
	东峤镇前沁村
	老区村
	3
	6
	位置坐落在前沁农场乌桥头至珠江河前沁段，河道长约2150米，宽约12米，河道堆积杂草淤泥，拟对其进行清淤。
	25
	0
	20
	20

	
	3
	埭头镇后温村
	老区村
	0
	0
	后温种植、养殖片区大屿至盛磊道路硬化项目。
	30
	0
	20
	20

	
	4
	埭头镇武盛村
	老区村
	0
	0
	武盛村农机合作社，需要抛荒机、平整机、插秧机等农耕机械。
	22
	0
	20
	20

	
	5
	平海镇卓东村
	边远村
	4
	4
	该项目为卓东村后塘沃口至虎江边公路硬化，该路段长约600米，宽度为6米。
	30
	0
	20
	20

	
	6
	平海镇高苍村
	老区村
	16
	51
	1.用于高苍村全村产业全体规划，谋划产业发展，提升产业水平，提高全村经济发展水平；2.提升全村视频监控覆盖面，保障全村安定稳定。
	32
	12
	20
	20

	
	7
	平海镇岐下村
	边远村
	3
	6
	岐下村后黄路口至岐下超市两边，胡金洪房屋路口至胡春开房屋路口路灯建设照明路灯41盏。
	38
	18
	20
	20

	
	8
	月塘镇砺山村
	老区村
	0
	0
	砺山村村部旧办公楼改造成农产品线上直播平台，面积200平米。
	30
	10
	20
	20

	合计（8个）
	30
	80
	
	232
	45
	160
	160

	北

岸
	1
	山亭镇西乌垞村
	老区村
	0
	0
	在村内路边车位建设新能源充电桩约8个，满足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并增加村集体收入。
	40
	0
	20
	20

	合计（1个）
	0
	0
	
	40
	0
	20
	20

	总计（25个）
	340
	1187
	
	1338
	180
	515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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